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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教授貨車大小巴士同業會有限公司的信頭 
 

 
 
香港中區花園道 3 號 
萬國寶通銀行大廈 5 樓 
香港特別行政區立法會秘書處 
劉健儀 議員 
 

反對免試加簽駕駛教師牌照 
 

鑑於我們商業車輛駕駛教師的成員日漸老化、一貫以來為了我們行業得到健康的

延續自始至終我們都贊成公開增發各類師傅牌給全港合資格及有興趣的市民申請考

試。但、運輸署於 1999 年 11 月 19 日發佈的「駕駛訓練政策諮詢文件」內迴避了我們

公開考試的訴求、取而代之將現有的七個類別師傅牌生吞活剝地改為三個組別。特別是

第二組及第三組的安排、採取了欽點方式 --- ［免試加簽］、剝奪了合資格市民申請的

權利對有志進身此行業的人士不公平、也對我們行業是一種輕視和侮辱。 
 
從立法會秘書處知悉有關會議將於短期內召開 閣下忝為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

會主席、隨函呈送有關資料乙份供參考、平衡、斧正。 
 
 
 
 
敬祝 健康 
 

主席 衛守勳 
 
貳零零零年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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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免試加簽重組駕駛教師牌照 
 

 
 
背景資料 
 

自有師傅牌制度以來每一個類別車種的駕駛教師牌照都要通過考試及格才能領

取執業，猶記廿多年前我們全行因免試加簽巴士或貨車師傅牌而被政府交通部事務處跟

據［道路交通］（駕駛執照）第 22 條(2)(b)取消加簽須要重考，由於這是法例的規定我

們全行都尊重法規進行重考。 
 
現在為了不明的原因，運輸署推出了〈駕駛訓練政策諮詢文件〉美其名為［重新

組合］，將行之已久的師傅牌發牌制度推翻。這種出爾反爾的處理手法我們絕不同意。 
 
我們反對 
 

諮詢文件 4.1.4.節，將現有駕駛牌照分類的模式代入駕駛教師牌照的設想，是單

向的，從上向下的構思，可以說有誤導之嫌，只想到能教大巴的當然可以教小巴，能教

貨櫃車的，當然也可以順理成章教中型貨車了。但若反轉過來考慮，就如俗語所說［未

夠班］（現正因有一夥人仕等候運輸署欽點）。因此，我們認為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對

道路交通安全有深遠的影響。 
 
舉例……眾所週知一個有小巴駕駛牌的人仕是不能駕駛大巴士的，除非經過大巴

駕駛考試合格。然而，跟據重組的規定，一個小巴師傅是可以不用經過考試而能直接教

授駕駛大型巴士，我們認為這是不合情理的邏輯，因為兩者之間目前最高的載客量是 16
個乘客與 149 個乘客差異。 
 

同樣…一個持有中型或重型貨車駕駛教師牌照的人士，雖然已考取了掛接車輛的

駕駛牌照三年以上，是否有足夠能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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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車呢？值得註意，是教授駕駛操作，其中［倒車］的方向盤的運用是有相反的差異。

路的高度限制的關顧力，灣路使用的預見力等等，都是與傳統貨車有不同的操作。 
 

跟據諮詢文件 4.1.3.節中建議［持有該組別內其他車種駕駛牌照三年或以上便可

自動免試獲准教授該類車種］。應該指出，這是一個不成熟的構思。〈3 年或以上〉，

可以理解經常接觸該類車輛，也可以是三年內沒有實際操作的雪藏牌，其中差異難以道

理，我們認為勝任與否，應該由運輸署考牌主任公正釐定。 
 
我們主張 
 

香港社會各個服務行業的質素提高了，教車師傅也不應該例外，現今從事駕駛行

業中不乏有較高教育的年青才俊，如果有興緻應該給他們一個公平公正的考試機會，這

才是我們行業理想的接班人。 
 
 
 
 
 
 
 

主席 衛守勳 18/04/2000 
 
 


